美国专利申请详细流程
美国专利申请流程严谨且复杂，主要涉及发明、外观设计和植物新品种三种类型。以下是基于美国专利商标局（USPTO）规定的详细流程及关键注意事项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 美国专利类型与基本特点
美国专利体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，其保护客体、审查方式和保护期限各有不同：
· 发明专利（Utility Patent）：保护任何新颖且实用的方法、机器、产品、物质组合物或其改进。采用实质审查制，保护期自申请日起20年，需在授权后第3.5年、7.5年和11.5年缴纳维持费。
· 外观设计专利（Design Patent）：保护产品新颖、原创和装饰性的外观设计。采用实质审查制，保护期自注册日起15年（2015年5月13日后申请），且不收取年费。
· 植物新品种专利（Plant Patent）：保护以无性繁殖方式培育出的独特且新颖的植物品种。保护期自申请日起20年。
重要提示：美国没有实用新型专利这一类型。
二、 专利申请的通用途径
向USPTO提交申请主要有三种途径：
1. 直接申请：直接向USPTO提交申请。需注意，若发明在中国完成，向海外申请前需通过中国的保密审查。
2. 《巴黎公约》途径：在《巴黎公约》成员国首次提出申请后，在12个月（发明/植物） 或 6个月（外观设计） 内就相同主题向美国提出申请，可主张优先权。
3. PCT途径：提交PCT国际申请后，在自最早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进入美国国家阶段。此途径主要适用于发明和植物新品种专利。
三、 发明专利（Utility Patent）详细申请流程
这是最核心、最复杂的流程，通常需要2-3年。
1. 提交申请：准备并提交申请文件。可以通过USPTO官网进行电子提交。申请文件必须为英文，至少包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，并需提交发明人声明。美国允许提交临时申请（Provisional Application），只需提交说明书即可获得申请日，但必须在12个月内转为正式申请。
2. 形式审查与受理：USPTO对申请文件进行形式审查，检查手续和材料的完整性。通过后，会分配申请号并签发受理通知书。
3. 申请公开：自申请日（或优先权日）起18个月后，申请内容将自动公开。申请人也可要求提前公开。
4. 实质审查：USPTO审查员对发明的新颖性（Novelty）、非显而易见性（Non-obviousness，即创造性）和实用性（Utility）等进行审查。审查过程中，审查员会下发审查意见通知书（Office Action），常见类型有非最终驳回意见（Non-Final Rejection）和最终驳回意见（Final Rejection）。
5. 答复审查意见：申请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（通常为3个月，可延期）提交答复，通过争辩或修改权利要求来克服驳回理由。
6. 授权与登记：若审查员认为申请符合所有授权条件，将发出授权通知书。申请人需在收到通知后3个月内办理登记手续并缴纳授权费。
7. 专利维护：专利权授予后，为维持专利权有效，必须在授权后第3.5年、7.5年和11.5年缴纳维持费（Maintenance Fee）。
特殊制度：
· 信息披露声明（IDS）：申请人有义务向USPTO提交已知的所有相关现有技术文献，此义务持续至审查结束。未履行可能影响专利有效性。
· 继续审查请求（RCE）：在收到最终驳回意见后，若申请未被放弃，申请人可通过缴纳费用提交RCE，请求审查员再次审查。
· 继续申请（CA）与部分继续申请（CIP）：允许基于原申请提交新的申请，以修改保护范围（CA）或加入新内容（CIP）。
四、 外观设计专利（Design Patent）申请流程
此流程相对发明专利更快，通常约1年。
1. 提交申请：申请文件必须为英文，需提交展示设计的多面视图。
2. 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：USPTO会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，判断设计是否具有新颖性、原创性和装饰性。
3. 审查意见与答复：审查中发现问题时，USPTO会发出审查意见，申请人需在规定期限内答复。
4. 授权与登记：审查通过后，USPTO发出授权通知。申请人缴纳授权费后，外观设计专利生效。
特殊制度：美国保护部分外观设计，即产品的一部分设计。在绘图中，要求保护的部分用实线绘制，其余部分用虚线。
五、 关键注意事项与费用
1. 费用与减免：美国专利申请官费较高，主要包括申请费、检索费、实审费和授权费。符合“小实体”（如自然人、员工少于500人的公司）或“微实体”条件的申请人，可享受官费大幅减免（小实体减免约50%，微实体减免约75%）。
2. 代理要求：虽然法律未强制要求委托美国专利代理人/律师，但由于流程复杂且涉及法律策略，强烈建议委托专业人士办理。
3. 加快审查途径：为缩短审查时间（通常需2-3年），USPTO提供了多种加快审查途径，包括专利审查高速路（PPH）、优先审查（PE） 和加快审查（AE） 等。PPH利用他国有利审查结果，通常无需额外官费；PE需缴纳4000美元官费，目标12个月内结案；AE要求申请人自行完成现有技术检索和分析。
4. 授权条件排除客体：与中国专利法不同，在美国，商业方法、计算机软件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等属于可专利客体。
